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親字第44號

原      告  甲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丑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戊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丁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詹振寧律師

複代理人    林美伶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曾子興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庚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己○○（原名林思妤）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癸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壬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子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辛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丙○○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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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乙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認領子女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 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　　　　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:

　　本件被告庚○○、林彩霏、癸○○、壬○○、子○○、辛○

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

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

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之聲

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　原告之生母丑○○於民國94年1月5日與寅○○(已於109年12

月18日死亡)結婚，丑○○於00年0月00日產下原告，嗣丑○

○與寅○○於96年10月26日離婚，原告受胎期間仍在丑○○

與寅○○之婚姻關係存續中，依法雖應推定原告為丑○○與

寅○○所生之婚生子女，然原告實係丑○○與卯○○(已於1

11年5月23日死亡)所生之子女，非其母親自寅○○受胎所

生。原告基於孝道倫理觀念及身分關係安定性之顧慮，認祖

歸宗端正血緣，原告自幼迄卯○○去世時，皆由卯○○扶養

且寄居登記於其之戶口名簿下，相處一室共同生活，原告與

卯○○間之親情及血統之真實，並無疑義，惟被告拒絕認同

原告為卯○○子女，爰依民法第1063條、第1067條之規定為

請求。並聲明：(一)確認原告非其母丑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

生之婚生子女。(二)被告之被繼承人卯○○應認領原告為其

子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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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告則以:

(一)被告戊○○、丁○○部分：

　　原告為寅○○之婚生子女，於訴之聲明第一項足以證明原告

非其生母自寅○○受胎之婚生子女勝訴確定前，無從請求卯

○○為認領，且原告所提之證據，均無法證明原告係其生母

自卯○○受胎所生之事實等語資為抗辯。答辯聲明：原告之

訴駁回。

(二)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

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(一)按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，為受胎期間；

又妻之受胎，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，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

生子女；前項推定，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

子女者，得提起否認之訴；前項否認之訴，夫妻之一方自知

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，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

起2年內為之。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，仍得於成年後2年

內為之，民法第1062條第1項、第106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

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，原告之母親丑○○與寅○○係94

年1月5日結婚，96年10月26日離婚，及寅○○已於109年12

月18日死亡，被告子○○為寅○○之母親即繼承人等情，有

原告、寅○○之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附卷可參(見本院卷

第53、103、233、237、335頁)，故回溯原告受胎期間，係

丑○○與寅○○婚姻關係存續期間，依法應推定原告為丑○

○與寅○○所生之婚生子女。　

(二)再按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，非婚生子女或其

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，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。前項認領

之訴，於生父死亡後，得向生父之繼承人為之，民法第1067

條定有明文。是以，被認領人需為非婚生子女，倘子女受婚

生推定，於婚生否認之訴判決確定，推翻婚生推定後，始得

由生父認領而視為婚生子女。查原告主張其真正之生父卯○

○於111年5月23日死亡，有戶籍謄本為證（見本院卷第2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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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），原告主張被告子○○以外之被告均為卯○○之繼承

人，在卯○○死亡後依民法第1067條第2項提起本件認領之

訴，自需以原告所受寅○○婚生子女之推定經推翻後，始為

非婚生子女而由生父認領而視為婚生子女。

(三)又否認婚生推定及認領之請求，前者以子女與法律推定之父

親不具備血緣聯繫，後者則以子女與請求認領之父親具有自

然血緣關係存在為前提，自應由主張前開事實之一方，負主

張及舉證責任。經查:

 1、寅○○及卯○○均已死亡，業如前述，原告未曾與卯○○進

行血緣鑑定等情，亦經原告法定代理人陳述明確(見本院卷

第321頁)，是本件已無從依原告與寅○○、卯○○之血緣鑑

定，推認其等間血緣關係是否存在之事實。

 2、再原告主張其與寅○○間不具血緣關係、與卯○○之間具備

血緣聯繫之情，雖提出原告列為卯○○之孝女之訃聞為據

(見本院卷第33頁)，然到庭被告否認前開訃聞之真正，並提

出未將原告列為卯○○孝女之訃聞(見本院卷第201頁)，則

原告所提出之訃聞，尚不足以推認原告與寅○○、卯○○間

血緣關係存否之事實。原告復提出卯○○與原告、丑○○之

生活照片、生產同意書，以證明原告與卯○○間血緣關係存

在之事實(見本院卷第37-41頁、第377-381頁)，然前開原告

與丑○○、卯○○之生活照片，無從證明原告與寅○○之間

不具血緣聯繫之事實，且原告所提出之馬偕紀念醫院生產同

意書，內容記載產婦姓名為丑○○，配偶姓名為寅○○，保

證人為卯○○，夫婦現住地址之台北縣三重市(現已改制為

新北市○○區0○○街00○0號7樓與寅○○之設籍地址相符

(見本院卷第335頁)，至醫療費用收據明細僅足以證明醫療

費用之金額(見本院卷第381頁)，均無從推認原告與寅○○

之間無血緣關係。

 3、又關於丑○○與寅○○、卯○○間之關係及相識經過，原告

先稱:生父卯○○原有家室，因公到中國大陸邂逅丑○○而

在非婚姻關係中生下原告，但礙於非婚生子女之出生證明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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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戶口登記之需，才由寅○○登記為原告之父親等語(見

本院卷第29、123、213頁);嗣改稱:丑○○與卯○○相識於9

3年，在網路上由一位化學老師設立的婚姻介紹網站聯絡通

話而相識，期間卯○○每月都會寄錢給丑○○，事經半年彼

此均未碰面，卯○○邀請丑○○到香港會面後，得知卯○○

為執業醫師，但彼此年齡相差約30歲唯恐父母不同意，才由

卯○○酬庸委託與丑○○年齡相當的寅○○代為前往提親並

登記結婚，嗣後由寅○○及卯○○一同至桃園機場接機，後

經移民署面試丑○○通過後，即由卯○○載丑○○至新北市

三重租屋處同居，之後原告懷有身孕云云(見本院卷第327

頁)，關於丑○○與卯○○認識、與寅○○結婚經過前後論

述差異甚大，已非無疑。復依原告提出文書內容記載卯○○

於94年8月4日給付寅○○3萬元、寅○○交付身分證及印章

給卯○○暫時保管;寅○○於94年11月14日向卯○○借用機

車1輛等情(見本院卷第345-347頁)，已經被告否認前開文書

之形式真正(見本院卷第390頁)，原告迄未就前開文書之真

實性提出證據以明，已難憑信，且觀諸前開文件內容所記載

款項交付事實，無法證明交付款項之原因關係，是以，原告

所所執前開文書，仍無從推認原告與寅○○之間無血緣關

係，及原告與卯○○之間有血緣聯繫之事實。

 4、又原告主張於其受胎期間，丑○○與卯○○有交往之事實，

雖以證人陳柏宏、張麗香之證詞為憑。然證人陳柏宏到庭證

稱：當時伊當老師，願有心人均成眷屬，做類似交友軟體，

伊有用報紙並留電話，林醫師打電話來問說有沒有介紹，伊

即介紹其與丑○○認識。林醫師全名醫伊不記得了，丑○○

有親自到伊家中，她當時有懷孕，自然是夫妻了。（經本院

提示卯○○生活照，詢問林醫師是否就是這個人?）林醫師

應該年紀比較大，頭髮沒有那麼黑，伊現在記不起來，也許

那時候他有染頭髮，不太有印象。伊不知道丑○○當時有婚

姻關係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64-465頁）；證人張麗香到庭證

稱：伊先生陳柏宏介紹林醫師跟丑○○認識，後來伊跟丑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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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差不多同時懷孕，大概2004年，林醫師住在五股，伊不知

道林醫師名字，林醫師會載丑○○到伊家中。(經本院提示

林醫師生活照，詢問林醫師是否就是這位?)好像是，伊不太

記得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69頁至470頁)，則依證人陳柏宏、

張麗香前揭證言，均稱不知悉林醫師姓名，復經本院提示卯

○○之生活照後，均表示不太有印象、不記得等情，前開證

人之證言，亦無從證明原告非其母丑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

生，及原告與卯○○之間有血緣聯繫之事實。

 5、依上說明，原告主張伊生母丑○○於伊受胎期間與卯○○交

往，並自卯○○受胎生下伊，故伊非生母丑○○自寅○○間

受胎所生，而與卯○○有自然血緣關係存在云云，洵非可

採。　

(四)據上，原告無法證明其非丑○○與寅○○婚姻關係期間自寅

○○受胎所生，亦未能證明丑○○於其受胎期間與卯○○交

往，並自卯○○受胎而生乙節，則原告主張其與寅○○間不

具血緣關係，依民法第1063條規定提起婚生否認之訴，及主

張其與卯○○間有自然血緣關係，依民法第1067條規定，請

求卯○○應予認領云云，均於法無據。　　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1063條之規定，請求確認原告非其母丑

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之婚生子女;及依民法第1067條之規

定，請求卯○○應認領原告為其子女，均無理由，應予駁

回。　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審酌

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。　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8

條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 　 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黃繼瑜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

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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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宥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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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親字第44號
原      告  甲○○  


法定代理人  丑○○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戊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丁○○  

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詹振寧律師
複代理人    林美伶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曾子興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庚○○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己○○（原名林思妤）






            癸○○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壬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子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辛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丙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乙○○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認領子女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 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　　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:
　　本件被告庚○○、林彩霏、癸○○、壬○○、子○○、辛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　原告之生母丑○○於民國94年1月5日與寅○○(已於109年12月18日死亡)結婚，丑○○於00年0月00日產下原告，嗣丑○○與寅○○於96年10月26日離婚，原告受胎期間仍在丑○○與寅○○之婚姻關係存續中，依法雖應推定原告為丑○○與寅○○所生之婚生子女，然原告實係丑○○與卯○○(已於111年5月23日死亡)所生之子女，非其母親自寅○○受胎所生。原告基於孝道倫理觀念及身分關係安定性之顧慮，認祖歸宗端正血緣，原告自幼迄卯○○去世時，皆由卯○○扶養且寄居登記於其之戶口名簿下，相處一室共同生活，原告與卯○○間之親情及血統之真實，並無疑義，惟被告拒絕認同原告為卯○○子女，爰依民法第1063條、第1067條之規定為請求。並聲明：(一)確認原告非其母丑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之婚生子女。(二)被告之被繼承人卯○○應認領原告為其子女。
二、被告則以:
(一)被告戊○○、丁○○部分：
　　原告為寅○○之婚生子女，於訴之聲明第一項足以證明原告非其生母自寅○○受胎之婚生子女勝訴確定前，無從請求卯○○為認領，且原告所提之證據，均無法證明原告係其生母自卯○○受胎所生之事實等語資為抗辯。答辯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(二)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(一)按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，為受胎期間；又妻之受胎，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，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；前項推定，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，得提起否認之訴；前項否認之訴，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，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2年內為之。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，仍得於成年後2年內為之，民法第1062條第1項、第106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，原告之母親丑○○與寅○○係94年1月5日結婚，96年10月26日離婚，及寅○○已於109年12月18日死亡，被告子○○為寅○○之母親即繼承人等情，有原告、寅○○之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附卷可參(見本院卷第53、103、233、237、335頁)，故回溯原告受胎期間，係丑○○與寅○○婚姻關係存續期間，依法應推定原告為丑○○與寅○○所生之婚生子女。　
(二)再按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，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，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。前項認領之訴，於生父死亡後，得向生父之繼承人為之，民法第1067條定有明文。是以，被認領人需為非婚生子女，倘子女受婚生推定，於婚生否認之訴判決確定，推翻婚生推定後，始得由生父認領而視為婚生子女。查原告主張其真正之生父卯○○於111年5月23日死亡，有戶籍謄本為證（見本院卷第239頁），原告主張被告子○○以外之被告均為卯○○之繼承人，在卯○○死亡後依民法第1067條第2項提起本件認領之訴，自需以原告所受寅○○婚生子女之推定經推翻後，始為非婚生子女而由生父認領而視為婚生子女。
(三)又否認婚生推定及認領之請求，前者以子女與法律推定之父親不具備血緣聯繫，後者則以子女與請求認領之父親具有自然血緣關係存在為前提，自應由主張前開事實之一方，負主張及舉證責任。經查:
 1、寅○○及卯○○均已死亡，業如前述，原告未曾與卯○○進行血緣鑑定等情，亦經原告法定代理人陳述明確(見本院卷第321頁)，是本件已無從依原告與寅○○、卯○○之血緣鑑定，推認其等間血緣關係是否存在之事實。
 2、再原告主張其與寅○○間不具血緣關係、與卯○○之間具備血緣聯繫之情，雖提出原告列為卯○○之孝女之訃聞為據(見本院卷第33頁)，然到庭被告否認前開訃聞之真正，並提出未將原告列為卯○○孝女之訃聞(見本院卷第201頁)，則原告所提出之訃聞，尚不足以推認原告與寅○○、卯○○間血緣關係存否之事實。原告復提出卯○○與原告、丑○○之生活照片、生產同意書，以證明原告與卯○○間血緣關係存在之事實(見本院卷第37-41頁、第377-381頁)，然前開原告與丑○○、卯○○之生活照片，無從證明原告與寅○○之間不具血緣聯繫之事實，且原告所提出之馬偕紀念醫院生產同意書，內容記載產婦姓名為丑○○，配偶姓名為寅○○，保證人為卯○○，夫婦現住地址之台北縣三重市(現已改制為新北市○○區0○○街00○0號7樓與寅○○之設籍地址相符(見本院卷第335頁)，至醫療費用收據明細僅足以證明醫療費用之金額(見本院卷第381頁)，均無從推認原告與寅○○之間無血緣關係。
 3、又關於丑○○與寅○○、卯○○間之關係及相識經過，原告先稱:生父卯○○原有家室，因公到中國大陸邂逅丑○○而在非婚姻關係中生下原告，但礙於非婚生子女之出生證明及辦理戶口登記之需，才由寅○○登記為原告之父親等語(見本院卷第29、123、213頁);嗣改稱:丑○○與卯○○相識於93年，在網路上由一位化學老師設立的婚姻介紹網站聯絡通話而相識，期間卯○○每月都會寄錢給丑○○，事經半年彼此均未碰面，卯○○邀請丑○○到香港會面後，得知卯○○為執業醫師，但彼此年齡相差約30歲唯恐父母不同意，才由卯○○酬庸委託與丑○○年齡相當的寅○○代為前往提親並登記結婚，嗣後由寅○○及卯○○一同至桃園機場接機，後經移民署面試丑○○通過後，即由卯○○載丑○○至新北市三重租屋處同居，之後原告懷有身孕云云(見本院卷第327頁)，關於丑○○與卯○○認識、與寅○○結婚經過前後論述差異甚大，已非無疑。復依原告提出文書內容記載卯○○於94年8月4日給付寅○○3萬元、寅○○交付身分證及印章給卯○○暫時保管;寅○○於94年11月14日向卯○○借用機車1輛等情(見本院卷第345-347頁)，已經被告否認前開文書之形式真正(見本院卷第390頁)，原告迄未就前開文書之真實性提出證據以明，已難憑信，且觀諸前開文件內容所記載款項交付事實，無法證明交付款項之原因關係，是以，原告所所執前開文書，仍無從推認原告與寅○○之間無血緣關係，及原告與卯○○之間有血緣聯繫之事實。
 4、又原告主張於其受胎期間，丑○○與卯○○有交往之事實，雖以證人陳柏宏、張麗香之證詞為憑。然證人陳柏宏到庭證稱：當時伊當老師，願有心人均成眷屬，做類似交友軟體，伊有用報紙並留電話，林醫師打電話來問說有沒有介紹，伊即介紹其與丑○○認識。林醫師全名醫伊不記得了，丑○○有親自到伊家中，她當時有懷孕，自然是夫妻了。（經本院提示卯○○生活照，詢問林醫師是否就是這個人?）林醫師應該年紀比較大，頭髮沒有那麼黑，伊現在記不起來，也許那時候他有染頭髮，不太有印象。伊不知道丑○○當時有婚姻關係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64-465頁）；證人張麗香到庭證稱：伊先生陳柏宏介紹林醫師跟丑○○認識，後來伊跟丑○○差不多同時懷孕，大概2004年，林醫師住在五股，伊不知道林醫師名字，林醫師會載丑○○到伊家中。(經本院提示林醫師生活照，詢問林醫師是否就是這位?)好像是，伊不太記得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69頁至470頁)，則依證人陳柏宏、張麗香前揭證言，均稱不知悉林醫師姓名，復經本院提示卯○○之生活照後，均表示不太有印象、不記得等情，前開證人之證言，亦無從證明原告非其母丑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，及原告與卯○○之間有血緣聯繫之事實。
 5、依上說明，原告主張伊生母丑○○於伊受胎期間與卯○○交往，並自卯○○受胎生下伊，故伊非生母丑○○自寅○○間受胎所生，而與卯○○有自然血緣關係存在云云，洵非可採。　
(四)據上，原告無法證明其非丑○○與寅○○婚姻關係期間自寅○○受胎所生，亦未能證明丑○○於其受胎期間與卯○○交往，並自卯○○受胎而生乙節，則原告主張其與寅○○間不具血緣關係，依民法第1063條規定提起婚生否認之訴，及主張其與卯○○間有自然血緣關係，依民法第1067條規定，請求卯○○應予認領云云，均於法無據。　　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1063條之規定，請求確認原告非其母丑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之婚生子女;及依民法第1067條之規定，請求卯○○應認領原告為其子女，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。　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 　 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黃繼瑜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
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宥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親字第44號
原      告  甲○○  

法定代理人  丑○○  

被      告  戊○○  

            丁○○  
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詹振寧律師
複代理人    林美伶律師
            曾子興律師
被      告  庚○○  


            己○○（原名林思妤）



            癸○○  


            壬○○  

            子○○  

            辛○○  

            丙○○  

            乙○○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認領子女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　　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:
　　本件被告庚○○、林彩霏、癸○○、壬○○、子○○、辛○○、丙○○、
    乙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   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
    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
    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　原告之生母丑○○於民國94年1月5日與寅○○(已於109年12月18
    日死亡)結婚，丑○○於00年0月00日產下原告，嗣丑○○與寅○○
    於96年10月26日離婚，原告受胎期間仍在丑○○與寅○○之婚姻
    關係存續中，依法雖應推定原告為丑○○與寅○○所生之婚生子
    女，然原告實係丑○○與卯○○(已於111年5月23日死亡)所生之
    子女，非其母親自寅○○受胎所生。原告基於孝道倫理觀念及
    身分關係安定性之顧慮，認祖歸宗端正血緣，原告自幼迄卯
    ○○去世時，皆由卯○○扶養且寄居登記於其之戶口名簿下，相
    處一室共同生活，原告與卯○○間之親情及血統之真實，並無
    疑義，惟被告拒絕認同原告為卯○○子女，爰依民法第1063條
    、第1067條之規定為請求。並聲明：(一)確認原告非其母丑
    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之婚生子女。(二)被告之被繼承人卯○○應
    認領原告為其子女。
二、被告則以:
(一)被告戊○○、丁○○部分：
　　原告為寅○○之婚生子女，於訴之聲明第一項足以證明原告非
    其生母自寅○○受胎之婚生子女勝訴確定前，無從請求卯○○為
    認領，且原告所提之證據，均無法證明原告係其生母自卯○○
    受胎所生之事實等語資為抗辯。答辯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(二)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
    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(一)按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，為受胎期間；
    又妻之受胎，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，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
    生子女；前項推定，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
    子女者，得提起否認之訴；前項否認之訴，夫妻之一方自知
    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，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
    起2年內為之。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，仍得於成年後2年
    內為之，民法第1062條第1項、第106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
    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，原告之母親丑○○與寅○○係94年1月
    5日結婚，96年10月26日離婚，及寅○○已於109年12月18日死
    亡，被告子○○為寅○○之母親即繼承人等情，有原告、寅○○之
    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附卷可參(見本院卷第53、103、233
    、237、335頁)，故回溯原告受胎期間，係丑○○與寅○○婚姻
    關係存續期間，依法應推定原告為丑○○與寅○○所生之婚生子
    女。　
(二)再按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，非婚生子女或其
    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，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。前項認領
    之訴，於生父死亡後，得向生父之繼承人為之，民法第1067
    條定有明文。是以，被認領人需為非婚生子女，倘子女受婚
    生推定，於婚生否認之訴判決確定，推翻婚生推定後，始得
    由生父認領而視為婚生子女。查原告主張其真正之生父卯○○
    於111年5月23日死亡，有戶籍謄本為證（見本院卷第239頁
    ），原告主張被告子○○以外之被告均為卯○○之繼承人，在卯
    ○○死亡後依民法第1067條第2項提起本件認領之訴，自需以
    原告所受寅○○婚生子女之推定經推翻後，始為非婚生子女而
    由生父認領而視為婚生子女。
(三)又否認婚生推定及認領之請求，前者以子女與法律推定之父
    親不具備血緣聯繫，後者則以子女與請求認領之父親具有自
    然血緣關係存在為前提，自應由主張前開事實之一方，負主
    張及舉證責任。經查:
 1、寅○○及卯○○均已死亡，業如前述，原告未曾與卯○○進行血緣
    鑑定等情，亦經原告法定代理人陳述明確(見本院卷第321頁
    )，是本件已無從依原告與寅○○、卯○○之血緣鑑定，推認其
    等間血緣關係是否存在之事實。
 2、再原告主張其與寅○○間不具血緣關係、與卯○○之間具備血緣
    聯繫之情，雖提出原告列為卯○○之孝女之訃聞為據(見本院
    卷第33頁)，然到庭被告否認前開訃聞之真正，並提出未將
    原告列為卯○○孝女之訃聞(見本院卷第201頁)，則原告所提
    出之訃聞，尚不足以推認原告與寅○○、卯○○間血緣關係存否
    之事實。原告復提出卯○○與原告、丑○○之生活照片、生產同
    意書，以證明原告與卯○○間血緣關係存在之事實(見本院卷
    第37-41頁、第377-381頁)，然前開原告與丑○○、卯○○之生
    活照片，無從證明原告與寅○○之間不具血緣聯繫之事實，且
    原告所提出之馬偕紀念醫院生產同意書，內容記載產婦姓名
    為丑○○，配偶姓名為寅○○，保證人為卯○○，夫婦現住地址之
    台北縣三重市(現已改制為新北市○○區0○○街00○0號7樓與寅○
    ○之設籍地址相符(見本院卷第335頁)，至醫療費用收據明細
    僅足以證明醫療費用之金額(見本院卷第381頁)，均無從推
    認原告與寅○○之間無血緣關係。
 3、又關於丑○○與寅○○、卯○○間之關係及相識經過，原告先稱:
    生父卯○○原有家室，因公到中國大陸邂逅丑○○而在非婚姻關
    係中生下原告，但礙於非婚生子女之出生證明及辦理戶口登
    記之需，才由寅○○登記為原告之父親等語(見本院卷第29、1
    23、213頁);嗣改稱:丑○○與卯○○相識於93年，在網路上由一
    位化學老師設立的婚姻介紹網站聯絡通話而相識，期間卯○○
    每月都會寄錢給丑○○，事經半年彼此均未碰面，卯○○邀請丑
    ○○到香港會面後，得知卯○○為執業醫師，但彼此年齡相差約
    30歲唯恐父母不同意，才由卯○○酬庸委託與丑○○年齡相當的
    寅○○代為前往提親並登記結婚，嗣後由寅○○及卯○○一同至桃
    園機場接機，後經移民署面試丑○○通過後，即由卯○○載丑○○
    至新北市三重租屋處同居，之後原告懷有身孕云云(見本院
    卷第327頁)，關於丑○○與卯○○認識、與寅○○結婚經過前後論
    述差異甚大，已非無疑。復依原告提出文書內容記載卯○○於
    94年8月4日給付寅○○3萬元、寅○○交付身分證及印章給卯○○
    暫時保管;寅○○於94年11月14日向卯○○借用機車1輛等情(見
    本院卷第345-347頁)，已經被告否認前開文書之形式真正(
    見本院卷第390頁)，原告迄未就前開文書之真實性提出證據
    以明，已難憑信，且觀諸前開文件內容所記載款項交付事實
    ，無法證明交付款項之原因關係，是以，原告所所執前開文
    書，仍無從推認原告與寅○○之間無血緣關係，及原告與卯○○
    之間有血緣聯繫之事實。
 4、又原告主張於其受胎期間，丑○○與卯○○有交往之事實，雖以
    證人陳柏宏、張麗香之證詞為憑。然證人陳柏宏到庭證稱：
    當時伊當老師，願有心人均成眷屬，做類似交友軟體，伊有
    用報紙並留電話，林醫師打電話來問說有沒有介紹，伊即介
    紹其與丑○○認識。林醫師全名醫伊不記得了，丑○○有親自到
    伊家中，她當時有懷孕，自然是夫妻了。（經本院提示卯○○
    生活照，詢問林醫師是否就是這個人?）林醫師應該年紀比
    較大，頭髮沒有那麼黑，伊現在記不起來，也許那時候他有
    染頭髮，不太有印象。伊不知道丑○○當時有婚姻關係等語（
    見本院卷第464-465頁）；證人張麗香到庭證稱：伊先生陳
    柏宏介紹林醫師跟丑○○認識，後來伊跟丑○○差不多同時懷孕
    ，大概2004年，林醫師住在五股，伊不知道林醫師名字，林
    醫師會載丑○○到伊家中。(經本院提示林醫師生活照，詢問
    林醫師是否就是這位?)好像是，伊不太記得等語（見本院卷
    第469頁至470頁)，則依證人陳柏宏、張麗香前揭證言，均
    稱不知悉林醫師姓名，復經本院提示卯○○之生活照後，均表
    示不太有印象、不記得等情，前開證人之證言，亦無從證明
    原告非其母丑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，及原告與卯○○之間有血緣
    聯繫之事實。
 5、依上說明，原告主張伊生母丑○○於伊受胎期間與卯○○交往，
    並自卯○○受胎生下伊，故伊非生母丑○○自寅○○間受胎所生，
    而與卯○○有自然血緣關係存在云云，洵非可採。　
(四)據上，原告無法證明其非丑○○與寅○○婚姻關係期間自寅○○受
    胎所生，亦未能證明丑○○於其受胎期間與卯○○交往，並自卯
    ○○受胎而生乙節，則原告主張其與寅○○間不具血緣關係，依
    民法第1063條規定提起婚生否認之訴，及主張其與卯○○間有
    自然血緣關係，依民法第1067條規定，請求卯○○應予認領云
    云，均於法無據。　　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1063條之規定，請求確認原告非其母丑
    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之婚生子女;及依民法第1067條之規定，
    請求卯○○應認領原告為其子女，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審酌
    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。　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 　 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黃繼瑜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
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宥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親字第44號
原      告  甲○○  

法定代理人  丑○○  

被      告  戊○○  

            丁○○  
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詹振寧律師
複代理人    林美伶律師
            曾子興律師
被      告  庚○○  


            己○○（原名林思妤）



            癸○○  


            壬○○  

            子○○  

            辛○○  

            丙○○  

            乙○○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認領子女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　　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:
　　本件被告庚○○、林彩霏、癸○○、壬○○、子○○、辛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　原告之生母丑○○於民國94年1月5日與寅○○(已於109年12月18日死亡)結婚，丑○○於00年0月00日產下原告，嗣丑○○與寅○○於96年10月26日離婚，原告受胎期間仍在丑○○與寅○○之婚姻關係存續中，依法雖應推定原告為丑○○與寅○○所生之婚生子女，然原告實係丑○○與卯○○(已於111年5月23日死亡)所生之子女，非其母親自寅○○受胎所生。原告基於孝道倫理觀念及身分關係安定性之顧慮，認祖歸宗端正血緣，原告自幼迄卯○○去世時，皆由卯○○扶養且寄居登記於其之戶口名簿下，相處一室共同生活，原告與卯○○間之親情及血統之真實，並無疑義，惟被告拒絕認同原告為卯○○子女，爰依民法第1063條、第1067條之規定為請求。並聲明：(一)確認原告非其母丑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之婚生子女。(二)被告之被繼承人卯○○應認領原告為其子女。
二、被告則以:
(一)被告戊○○、丁○○部分：
　　原告為寅○○之婚生子女，於訴之聲明第一項足以證明原告非其生母自寅○○受胎之婚生子女勝訴確定前，無從請求卯○○為認領，且原告所提之證據，均無法證明原告係其生母自卯○○受胎所生之事實等語資為抗辯。答辯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(二)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(一)按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，為受胎期間；又妻之受胎，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，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；前項推定，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，得提起否認之訴；前項否認之訴，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，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2年內為之。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，仍得於成年後2年內為之，民法第1062條第1項、第106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，原告之母親丑○○與寅○○係94年1月5日結婚，96年10月26日離婚，及寅○○已於109年12月18日死亡，被告子○○為寅○○之母親即繼承人等情，有原告、寅○○之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附卷可參(見本院卷第53、103、233、237、335頁)，故回溯原告受胎期間，係丑○○與寅○○婚姻關係存續期間，依法應推定原告為丑○○與寅○○所生之婚生子女。　
(二)再按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，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，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。前項認領之訴，於生父死亡後，得向生父之繼承人為之，民法第1067條定有明文。是以，被認領人需為非婚生子女，倘子女受婚生推定，於婚生否認之訴判決確定，推翻婚生推定後，始得由生父認領而視為婚生子女。查原告主張其真正之生父卯○○於111年5月23日死亡，有戶籍謄本為證（見本院卷第239頁），原告主張被告子○○以外之被告均為卯○○之繼承人，在卯○○死亡後依民法第1067條第2項提起本件認領之訴，自需以原告所受寅○○婚生子女之推定經推翻後，始為非婚生子女而由生父認領而視為婚生子女。
(三)又否認婚生推定及認領之請求，前者以子女與法律推定之父親不具備血緣聯繫，後者則以子女與請求認領之父親具有自然血緣關係存在為前提，自應由主張前開事實之一方，負主張及舉證責任。經查:
 1、寅○○及卯○○均已死亡，業如前述，原告未曾與卯○○進行血緣鑑定等情，亦經原告法定代理人陳述明確(見本院卷第321頁)，是本件已無從依原告與寅○○、卯○○之血緣鑑定，推認其等間血緣關係是否存在之事實。
 2、再原告主張其與寅○○間不具血緣關係、與卯○○之間具備血緣聯繫之情，雖提出原告列為卯○○之孝女之訃聞為據(見本院卷第33頁)，然到庭被告否認前開訃聞之真正，並提出未將原告列為卯○○孝女之訃聞(見本院卷第201頁)，則原告所提出之訃聞，尚不足以推認原告與寅○○、卯○○間血緣關係存否之事實。原告復提出卯○○與原告、丑○○之生活照片、生產同意書，以證明原告與卯○○間血緣關係存在之事實(見本院卷第37-41頁、第377-381頁)，然前開原告與丑○○、卯○○之生活照片，無從證明原告與寅○○之間不具血緣聯繫之事實，且原告所提出之馬偕紀念醫院生產同意書，內容記載產婦姓名為丑○○，配偶姓名為寅○○，保證人為卯○○，夫婦現住地址之台北縣三重市(現已改制為新北市○○區0○○街00○0號7樓與寅○○之設籍地址相符(見本院卷第335頁)，至醫療費用收據明細僅足以證明醫療費用之金額(見本院卷第381頁)，均無從推認原告與寅○○之間無血緣關係。
 3、又關於丑○○與寅○○、卯○○間之關係及相識經過，原告先稱:生父卯○○原有家室，因公到中國大陸邂逅丑○○而在非婚姻關係中生下原告，但礙於非婚生子女之出生證明及辦理戶口登記之需，才由寅○○登記為原告之父親等語(見本院卷第29、123、213頁);嗣改稱:丑○○與卯○○相識於93年，在網路上由一位化學老師設立的婚姻介紹網站聯絡通話而相識，期間卯○○每月都會寄錢給丑○○，事經半年彼此均未碰面，卯○○邀請丑○○到香港會面後，得知卯○○為執業醫師，但彼此年齡相差約30歲唯恐父母不同意，才由卯○○酬庸委託與丑○○年齡相當的寅○○代為前往提親並登記結婚，嗣後由寅○○及卯○○一同至桃園機場接機，後經移民署面試丑○○通過後，即由卯○○載丑○○至新北市三重租屋處同居，之後原告懷有身孕云云(見本院卷第327頁)，關於丑○○與卯○○認識、與寅○○結婚經過前後論述差異甚大，已非無疑。復依原告提出文書內容記載卯○○於94年8月4日給付寅○○3萬元、寅○○交付身分證及印章給卯○○暫時保管;寅○○於94年11月14日向卯○○借用機車1輛等情(見本院卷第345-347頁)，已經被告否認前開文書之形式真正(見本院卷第390頁)，原告迄未就前開文書之真實性提出證據以明，已難憑信，且觀諸前開文件內容所記載款項交付事實，無法證明交付款項之原因關係，是以，原告所所執前開文書，仍無從推認原告與寅○○之間無血緣關係，及原告與卯○○之間有血緣聯繫之事實。
 4、又原告主張於其受胎期間，丑○○與卯○○有交往之事實，雖以證人陳柏宏、張麗香之證詞為憑。然證人陳柏宏到庭證稱：當時伊當老師，願有心人均成眷屬，做類似交友軟體，伊有用報紙並留電話，林醫師打電話來問說有沒有介紹，伊即介紹其與丑○○認識。林醫師全名醫伊不記得了，丑○○有親自到伊家中，她當時有懷孕，自然是夫妻了。（經本院提示卯○○生活照，詢問林醫師是否就是這個人?）林醫師應該年紀比較大，頭髮沒有那麼黑，伊現在記不起來，也許那時候他有染頭髮，不太有印象。伊不知道丑○○當時有婚姻關係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64-465頁）；證人張麗香到庭證稱：伊先生陳柏宏介紹林醫師跟丑○○認識，後來伊跟丑○○差不多同時懷孕，大概2004年，林醫師住在五股，伊不知道林醫師名字，林醫師會載丑○○到伊家中。(經本院提示林醫師生活照，詢問林醫師是否就是這位?)好像是，伊不太記得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69頁至470頁)，則依證人陳柏宏、張麗香前揭證言，均稱不知悉林醫師姓名，復經本院提示卯○○之生活照後，均表示不太有印象、不記得等情，前開證人之證言，亦無從證明原告非其母丑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，及原告與卯○○之間有血緣聯繫之事實。
 5、依上說明，原告主張伊生母丑○○於伊受胎期間與卯○○交往，並自卯○○受胎生下伊，故伊非生母丑○○自寅○○間受胎所生，而與卯○○有自然血緣關係存在云云，洵非可採。　
(四)據上，原告無法證明其非丑○○與寅○○婚姻關係期間自寅○○受胎所生，亦未能證明丑○○於其受胎期間與卯○○交往，並自卯○○受胎而生乙節，則原告主張其與寅○○間不具血緣關係，依民法第1063條規定提起婚生否認之訴，及主張其與卯○○間有自然血緣關係，依民法第1067條規定，請求卯○○應予認領云云，均於法無據。　　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1063條之規定，請求確認原告非其母丑○○自寅○○受胎所生之婚生子女;及依民法第1067條之規定，請求卯○○應認領原告為其子女，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。　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 　 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黃繼瑜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
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宥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